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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报道屡见报端，越来引起人们的关注。

学生伤害事故不仅事关学生安全，更关乎校园安宁，是一个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话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为完善

教育管理的相关法规，对学生在校期间意外伤害问题的处理

上，分清学校、学生、家长及其他服务者的责任，教育部制

订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并于2002年9月1日正

式施行。《办法》出台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老师

、学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 《办法》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归责

原则。《办法》第8条明确规定了相关当事人在学生伤害事故

中的过错责任：“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应当根据相关当事

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因学校、学

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相关当

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

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当事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

生的非主要原因，承担相应的责任。” 过错责任原则建立在

《办法》明确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的

基础上，并考虑了学校学生伤害与一般侵权行为的不同。因

此可以说这一归责原则是有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对此本

不想做过多的探讨。在此笔者想谈谈自己对这一归责原则的

不足之处的看法。 首先，《办法》以过错责任作为所有在学

生伤害事故中承担责任主体的责任形式有失准确，缺乏周严



性。探究《办法》制订者的目的，在于强调各责任主体的责

任，要求各主体严格履行其职责，尽职则无过错，在法律上

不予以追究，未尽职则追究责任。不可否认，过错责任作为

学校这一特殊责任主体在承担学生伤害责任上的归责原则是

合理的，也是适当和可行的，它既兼顾了学校是以对学生进

行教育和培养的公益组织而不是学生的监护人这一特殊性，

又强调了它在维护学生安全方面的法定职责，从而有利于维

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但全面考察《办法》，就不难发现，过

错责任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学校这一特殊主体，同时也适用于

所有的责任主体：《办法》第8条规定“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

，应当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

法确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

生伤害，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

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条的规定

明确指出承担过错责任的主体包括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

当事人，而这里的“相关当事人”根据后面的条款可以明确

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为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提供

场地、设备、交通工具、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

学校以外的活动组织者等。很明显，根据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这些责任主体在发生学生伤害事故时，承担责任的形

式不只是过错责任，有的还应该承担其他形式的责任，如由

于未成年学生造成的伤害，应由监护人替代行为人承担赔偿

责任，这里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形式就应是无过错原则，

还有产品侵权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形式也是无过错原则

。因此，《办法》以过错责任形式作为所有责任主体的归责

原则，一方面混淆了不同主体在承担学生伤害责任方面的区



别，另一方面也使这些规定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互

矛盾，从而不利于法律法规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其次，《办

法》以过错责任作为学校承担责任的唯一方式有失全面。根

据《办法》第8条及第9条之规定，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

只承担过错责任，再没有其他补充责任形式，这样的规定其

实是不准确的。笔者以为，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主要承

担过错责任，但还应适当兼顾公平原则，这样才能真正保护

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有这样一个案例：某中学，一

日上午举行庆祝活动，女同学邱某按照学校的要求，参加了

庆祝活动。在搬运小型锣鼓架时不慎绊倒，当即感到腹痛，

诊断为右肾裂伤，右肾被摘除。邱某住院花去医疗费约2万余

元，邱某住院期间，学校负担了2478元费用，保险公司也支

付了7700余元。治疗终结后，邱某经法医鉴定为伤残六级，

邱某的家长多次找某中学协商赔偿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

学校承担有关费用共计15万余元。某市法院经审理认为，对

邱某受伤行为，邱某和学校均无过错，但邱某是在为双方共

同的教育目的而进行的行为中受到损害，如果要邱某一方来

承担全部损失，那么明显的不公平，因此法院根据实际情况

，依“公平合理负担”判由学校补偿邱某4万余元。此案中，

法院就是依据公平原则进行处理的。当然，适用该原则的关

键是什么样的实际情况应当适用，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

的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

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而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

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除了这种情

况，还有什么情况应当适用公平原则来归责，还需要深入研



究。 《办法》作为一部较全面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的规章

，其出台的意义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确立的过错责任的

归责原则也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但其中存在的不足也

是比较突出的，在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期起到抛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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